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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河北省唐山市玉田经济开
发区后湖产业园
监测单位：唐山市唐群环境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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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单位：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公司   （盖章）
电话：13733253386
邮编：064100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玉田经济开
发区后湖产业园
表 1 建设项目总体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公司升压站项目

	建设单位
	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授权代表
	李向南
	联系人
	王久海

	通讯地址
	河北省唐山市玉田经济开发区后湖产业园

	联系电话
	13733253386
	传真
	/
	邮编
	064100

	建设地点
	河北省唐山市玉田经济开发区后湖产业园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公司厂内

	项目建设性质
	☑新建（迁建） [image: ]改建 □ 扩建□技术改造
	行业类别
	D4420 电力
供应

	环境影响报告表名称
	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公司升压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
	唐山鼎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初步设计单位
	河北能源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部门
	唐山市行政审批局
	文号
	唐审环保辐字[2023]34号
	时间
	2023年 10
月9 日

	建设核准部门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文号
	冀发改能源[2018]559 号
	时间
	2018年 4月 25日

	初步设计审批部门
	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公司
	文号
	/
	时间
	2018年12月18日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河北能源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玉田县长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唐山市唐群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投资总概算（万元）
	1095
	环保投资（万元）
	20
	环保投资占
投资比例
	1.8%

	实际总投资（万元）
	1095
	环保投资（万元）
	20
	环保投资占
投资比例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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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评阶段项目建设内容
	1台20MVA主变压器，电压等级为110kV，主变户外布置
3台40MVA主变压器，电压等级为110kV，主变户外布置
	项目开工日期
	2019 年 3月

	项目实际建设内容
	1台20MVA主变压器，电压等级为110kV，主变户外布置（目前未运行）
3台40MVA主变压器，电压等级为110kV，主变户外布置
	环境保护设施竣工调
试运行日期
	2023 年 2月

	项目建设过程简述
	项目属于河北玉田热电联产项目(一期)的一部分，河北玉田热电联产项目(一期)建设情况：
（1）立项核准
2018年 4月25 日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意建设河北玉田热电联产项目(一期)，核准文号：冀发改能源[2018]559 号。
（2）环评批复
2019年3月18日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对《河北玉田热电联产项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批复，批复文号：冀环环评[2019]165号。
（3）开工日期、竣工日期
2019 年 3 月开工建设，于 2023年1月竣工。
（4）验收
2023年5月8日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公司河北玉田热电联产项目（一期）通过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本项目情况：
2023年10月9日唐山市行政审批局对《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公司升压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批复，批复文号：唐审环保辐字[2023]3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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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调查范围、环境监测因子、敏感目标、调查重点
	调查范围
	验收调查表范围与环境影响报告表评价范围一致，调查范围如下：
	调查对象
	调查项目
	调查范围

	变电站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升压站界外 30m 范围区域

	
	噪声
	厂界外 50m 范围区域




	监测因子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输变电》（HJ705-2020）中的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特点，本工程竣工环保验收的环境监测因子如下：
	项目名称
	调查项目
	监测指标及单位

	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公司升压站项目
	工频电场
	工频电场强度，V/m

	
	工频磁场
	工频磁感应强度， μT

	
	噪声
	昼间、夜间等效声级，
Leq dB（A）




	环境敏感目标
	根据环评文件，按照本次确定的调查范围，通过现场调查，具体见下表所示。
	序号
	环评阶段
	实际
	敏感因子
	变化情况

	1
	主变南侧6m处主厂房
	主变南侧6m处主厂房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无变化

	2
	主变北侧17m处化验楼和化水车间
	主变北侧17m处化验楼和化水车间
	
	

	3
	主变北侧30m处综合办公楼
	主变北侧30m处综合办公楼
	
	

	4
	综保室北侧2m处洗车房
	综保室北侧2m处洗车房
	
	




	调查重点
	（1）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提出的造成环境影响的主要建设内容；
（2）核查实际建设内容变更情况和造成的环境影响变化情况；
（3）环境敏感目标基本情况及变动情况；
（4）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及其他环境保护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
（5）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审批文件中提出的环境保护设施和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及其效果、环境风险防范与应急措施落实情况；
（6）环境质量和环境监测因子达标情况；
（7）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投资落实情况。




3


表 3 验收执行标准
	电磁环境标准
	根据本工程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文件要求，本工程竣工环保验收电磁环境执行标准为：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执行《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公众曝露控制限值：工频电场强度 4kV/m、工频磁感应强度 100μT。

	声环境标准
	根据本工程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文件要求，本工程竣工环保验收声环境执行标准为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标准，昼间65dB(A)，夜间 55dB(A)。

	其他标准和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 4 月 24 日修订，2015 年1 月 1 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 6 月 27 日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0 月 26 日修正）；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18年 12月29 日起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年 7 月 2 日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修正）；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 4 月 29日修订，2020 年 9 月 1日起施行）；
9.《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 号，2016年 6 月 21 日通过，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10.《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修订本)》 (2011 年 6 月 30 日修正)；
11.《火力发电厂与变电所设计防火标准》（GB50229-2019）；
12.《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的公告》（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 年第 9 号）；
13.《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
1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输变电》（HJ705-2020）；
15.《输变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1113-2020）；
16.《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681-2013）；
17《 建 设 项 目 竣 工 环 境 保 护 验 收 技 术 规 范 生 态 影 响 类 》（HJ/T394-2007）；
18.《关于印发<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辐射［2016］84 号）；
19.《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及建设单位自主开展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工作指引（试行）》（冀环办字函〔2017〕727 号）；
20.《河北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2020 年 7 月 30 日修订及施行；
21.《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2020 年 7 月 1 日修订及施行；
22.《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23.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河北玉田热电联产项目（一期）的核准：冀发改能源[2018]559 号。
24.《河北玉田热电联产项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书》（河北正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2月） 
25.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河北玉田热电联产项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审批意见（冀环环评[2019]165号）
26.《河北玉田热电联产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河北能源工程设计有限公司，2018 年6月）
27.《河北玉田热电联产项目 初步设计评审报告》（玉田春宇热电有限公司，2018 年12 月）
28.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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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建设地点
	河北省唐山市玉田经济开发区后湖产业园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公司厂内。

	前期情况说明
	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公司位于河北玉田经济开发区后湖产业园。2019 年建设河北玉田热电联产项目（一期） 。《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公司河北玉田热电联产项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书》于当年3月 18 日由河北省生态环境厅批复，批复文号：冀环环评[2019]165号，并于 2023年 5 月 8 日通过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本项目属于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公司河北玉田热电联产项目（一期）中的一部分，位于春宇热电有限公司电厂内。本次只针对升压站工程进行验收。

	主要工程内容及规模
项目工程基本情况

	主变压器
	1台20MVA主变压器、3台40MVA主变压器，电压等级 110kV，户外布置，混凝土结构基础
	

	出线架构
	1 座，钢管人字柱结构，基础采用重力式混凝土独立基础
	

	事故油池
	1 座，容积 23m3，地下，钢筋混凝土结构
	

	占地面积
	本项目占地面积为 1285.84m2，在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公司院内布置，不新增占地。
	

	建设项目占地及平面布置（附总平面布置图）
（1）工程占地情况
1.变电站占地
本项目占地面积为  1285.84m2，在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公司院内布置，不新增占地
2.临时占地
本工程占用变电站内原有土地，无临时占地。
（2）总平面布置情况
本项目属于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公司河北玉田热电联产项目（一期）中的一部分，位于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 公司厂内。配电装置位于厂区东北角。升压站主变压器为户外布置，主变位于配电装置西南侧，4台主变由西向东安装，由西向东依次布置1#主变区域（不在本次验收范围内）、2#主变区域、3#主变区域、4#主变区域；事故油池位于1#主变区域西侧；主变南侧为主厂房，北侧为厂区路。
项目地理位置图见附图 1，周边关系图见附图 2。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投资：
项目总投资 1095万元，环保投资 20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比例 1.8%。

	建设项目变动情况及变动原因：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施工图设计文件，结合竣工环保验收期间现场踏勘， 根据环境保护部文件《关于印发<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辐射〔2016〕84 号）， 工程建设内容动情况见下表。
	序号
	环办辐射[2016]84 号文界定的重大变动清单中所列重大变动项
	变动情况
	备注

	
	
	环评
	实际
	

	1
	电压等级升高。
	110kV
	110kV
	一致

	2
	主变压器、换流变压器、 高压电抗器等主要设备总数量增加超过原数量的 30%。
	1×20MVA
3×40MVA
	1×20MVA（已建设未运行）
3×40MVA
	一致

	3
	输电线路路径长度增加超过原 路径长度的 30%。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4
	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串补 站站址位移超过 500 米。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5
	输电线路横向位移超出 500 米的累计长度超过原路径长度的 30%。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6
	因输变电建设路径、站址等发生 变化，导致进入新的自然保护 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7
	因输变电建设路径、站址等发生 变化，导致新增的电磁和声环境敏感目标超过原数量的 30%。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8
	变电站由户内布置变为户外布 置。
	户外布置
	户外布置
	一致

	9
	输电线路由地下电缆改为架空线路。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10
	输电线路同塔多回架设改为多条线路架设累计长度超过原路 径长度的 30%。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本项目1#主变压器是为企业提供蒸汽时使用，目前暂无企业向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公司购置使用蒸汽，所以1#主变压器暂未运行，不在本次验收范围内，且此变动不属于《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辐射[2016]84 号）中界定的重大变动项，所以本项目不涉及重大变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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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环境影响评价回顾
	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环境影响预测及结论（生态、电磁、声、水、固体废物等）
1、环境现状
公司四周厂界噪声昼间、夜间现状监测值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3类功能区标准。
升压站主变区域中央、110kV配电装置四周、地下电缆路径处、电磁敏感目标处工频电场强度为 0.3V/m~18.0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 0.012μ T~0.056μT，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电场强度公众曝露4kV/m 和磁感应强度公众曝露 100μT 限值要求。
2、环境影响预测
（1）电磁环境
类比分析预测结果表明：本工程建成后，各变压器四周及110kV配电装置四周、厂区内地下电缆管廊两侧边缘各外延5m处、升压站周边30m范围内电磁敏感目标处工频电场强度、 工频磁感应强度分别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规定的 4kV/m、100μT 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
（2）声环境
模型预测结果表明，本项目实施后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公司四周厂界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排放要求。
3 、生态环境
本项目位于工业园区现有厂区内，厂区内地面非硬即绿，因此不会对区域生态环境产生明显影响。
4 、本项目竣工环保验收一览表
	项目
	环评验收内容
	验收标准

	废气
	--
	--

	废水
	--
	--

	噪声
	生产设备
	升压站采用低噪声主变、基础减振等措施降低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厂界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昼间65dB(A)，夜间55dB(A)

	电测辐射
	主变压器、电气设备等
	升压站电气设备合理布局；加强线路日常管理和维护，使变压器、线路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运行期做好环境保护设施的维护和运行管理，加强巡查和检查，保障发挥环境保护作用，定期开展环境监测，确保电磁排放符合相关标准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中4kV/m、和100μT的评价标准

	固废
	废变压器油、废铅蓄电池
	废变压器油交由有废变压器油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其运输由有相关危废运输资质的单位承担；废铅蓄电池即产即清，由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
	--

	防渗
	变压器油产生的事故油先到贮油池后通过排油管道引入事故油池，事故池、贮油池为地下式钢筋混凝土结构，并进行防渗处理，地基采用三合土处理，再用8-10cm厚防渗水泥硬化防渗处理，最上铺设2mm厚高密度聚乙烯，渗透系数K≤10-10cm/s，其他区域采用地面硬化，渗透系数K≤10-7cm
	--


5 、工程可行性结论
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公司升压站项目，采取适当的污染防治措施后，污染物可达标排放，满足总量控制要求。只要切实落实工程环保方案，做到“环境保护措施监督检查清单”，从环保角度而言，该项目建设可行。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意见：
环评报告于 2023年10月 9 日通过唐山市行政审批局审批，并出具审批意见。其批复如下
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公司:
所报《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公司升压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相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及总体要求
该项目位于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公司厂区内东北部，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一座主变总容量为1x20MVA+3x40MVA 的110kV 升压站。
结合 2023 年9月10日组织的技术评审会专家意见及唐山鼎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评编制单位) 编写的《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公司升压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在全面落实该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后同意按报告表中所列项目的内容、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严格落实有关控制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的环境保护措施，确保变电站周围区域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限值要求。
2.你公司应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或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超过 5年方决定工程开工建设的，你公司应当向我局重新报批或申请重新审核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
三、你单位应在接到本项目批复后 20 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表报送唐山市生态环境局、唐山市生态环境局玉田县分局，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唐山市行政审批局
2023年10月9日




8


表 6 环境保护设施、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阶段
	影响类别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文件中要求的环境保护设施、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设施、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相关要求未落实原因

	前期
	生态影响
	不涉及
	不涉及

	
	污染影响
	不涉及
	不涉及

	施工期
	生态影响
	本项目已经建成运行，施工期严格落实《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公司河北玉田热电联产项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
	已落实。本项目在原有站址内进行施工， 不新增永久占地，在施工期按 照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实施，在施工过程中没有投诉情况发生。

	
	污染影响
	本项目已经建成运行，施工期严格落实《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公司河北玉田热电联产项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提出 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加强施工期的环境保护管理工作，项目施工中采取有效防尘、降噪措施，不得扰民。
	已落实。本项目在原有站址内进行施工， 不新增永久占地，在施工期按照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实施，在施工过程中没有投诉情况发生。

	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期
	生态影响
	生态影响主要发生在施工期，本项目大环评已对施工期影响做出评价。本次评价不涉及施工期。
	不涉及

	
	污染影响
	1、建设项目应确保升压站评价范围内的工频电场强度、磁感应强度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 GB8702-2014)中4kv/m、100μT 的评价标准。
2、升压站采用低噪声主变、基础减振, 确保四周厂界噪声排放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标 准》 (GB12348-2008) 3类标准限值要求。
3、变压器油产生的事故油先到贮油池后通过排油管道引入事故油池，事故池、贮油池为地下式钢筋混凝土结构，并进行防渗处理，地基采用三合土处理，再用8-10cm厚防渗水泥硬化防渗处理，最上铺设2mm厚高密度聚乙烯，渗透系数K≤10-10cm/s，其他区域采用地面硬化，渗透系数K≤10-7cm
4、废铅蓄电池即产即清，由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
	已落实。经监测表明：
1 、经检测，各变压器四周及110kV配电装置四周、厂区内地下电缆管廊两侧边缘各外延5m处、升压站周边30m范围内电磁敏感目标处工频电场强度最大值为271.4V/m，满足根据 《 电 磁 环 境 控 制 限 值 》 (GB8702-2014) 计 算 得 出 的 频 率 50Hz 的电场强度控制限值：4kV/m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工频磁感应强度最大值为7.898μT ，均满足根据《电磁环境控 制限值》(GB8702-2014)频率 50Hz 的磁感应强度控制限值：100µT 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
2 、本项目噪声主要为变压器等 设备产生的噪声，选用低噪声设备， 基础减振，等降噪措施。经检测，四周厂 界 昼 间 噪 声 值 在49.2~55.7dB(A)之间，夜间噪声值在 47.9~50.1dB(A)之间，满足《工业企 业 厂 界 环 境 噪 声 排 放 标 准 》 （GB12348-2008）3类标准排放要求。
3 、为了防止污染物渗漏对区域地下水造成污染，本项目设置事故油池收集泄漏物料，事故池、贮油池为地下钢筋砼结构，进行防渗处理，地基采用三合土处理，再用8-10cm厚防渗水泥硬化防渗处理，最上铺设2mm厚高密度聚乙烯，渗透系数K≤10-10cm/s，其他区域采用地面硬化，渗透系数K≤10-7cm。产生的事故油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理，调查期间没有事故油产生。
4、废铅蓄电池即产即清，由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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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电磁环境、声环境监测
	电磁环境 检测
	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
监测因子：1.5m高处工频电场（单位：V/m） 、工频磁场（单位： μT）
监测频次：监测 1  次。

	
	监测方法及监测布点
（1）监测方法
按照《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681-2013）进行。
（2）监测布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输变电工程》 (HJ705-2020）要求，监测布点原则如下：
工频电场和工频磁场监测布点应尽量覆盖变电站站址四周厂界，从而定量掌握变电站内电气设备在站址近场区产生的电磁环境 影响。其中厂界布点监测点应选择在无进出线或远离进出线(距离边 导线地面投影不少于20m)的围栏外且距离围栏 5m  处布置。如在其他位置监测，应记录监测点与围栏的相对位置关系以及周围的环境情况。
在2#~4#主变围栏外四周5m各设置1个监测点位；2#主变北围栏外10~50m范围内每间隔5米设置1个监测点位；4#主变东围栏外10~50m范围内每间隔5米设置1个监测点位；110kV综保室和GIS室四周墙外5米各设置1个监测点位；电缆管廊中心线设1个监测点位；电缆管廊边缘北侧5米范围内每隔1米设置一个监测点位；电缆管廊边缘南侧5米范围内每隔1米设置一个监测点位；主厂房北侧、化验楼和化水车间南侧、综合办公楼南侧、综合办公楼东侧、洗车房南侧1m处各设置1个监测点位。监测布点示意图见附图 5

	
	监测单位、监测时间、监测环境条件
（1）监测单位：唐山市唐群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2）监测时间：2023 年12月15 日。
（3）监测环境条件：
天气：晴；风速1.4~1.8m/s；温度：-7~-3℃；相对湿度：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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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磁环境 检测
	监测仪器及工况
（1）监测仪器
场强仪NBM-550/EHP-50F ，仪器编号TQYQ-01（检定有效期至 2024年 2月21  日）。
(2) 监测工况
本项目升压站已建成，监测期间属于采暖季，根据升压站运行情况，该升压站仅在采暖季运行。（运行工况满足验收监测要求）。

	
	监测结果分析
	序号
	检测点位
	距离
（m）
	工频电场强度
（V/m）
	工频磁感应强度
(μT）

	1
	2#主变东围栏外
	5
	222.6 
	1.319 

	2
	2#主变南围栏外
	5
	10.4 
	7.511 

	3
	2#主变西围栏外
	5
	204.3 
	2.578 

	4
	2#主变北围栏外
	5
	20.8 
	1.288 

	5
	2#主变北围栏外
	10
	7.3 
	0.368 

	6
	
	15
	1.6 
	0.226 

	7
	
	20
	0.4 
	0.167 

	8
	
	25
	0.3 
	0.137 

	9
	
	30
	0.3 
	0.181 

	10
	
	35
	0.3 
	0.185 

	11
	
	40
	0.3 
	0.192 

	12
	
	45
	0.3 
	0.191 

	13
	
	50
	0.3 
	0.195 

	14
	3#主变东围栏外
	5
	271.4 
	2.104 

	15
	3#主变南围栏外
	5
	11.8 
	7.898 

	16
	3#主变西围栏外
	5
	61.4 
	1.128 

	17
	3#主变北围栏外
	5
	9.8 
	1.391 

	18
	4#主变东围栏外
	5
	103.4 
	1.524 

	19
	4#主变南围栏外
	5
	11.0 
	9.269 

	20
	4#主变西围栏外
	5
	77.0 
	2.515 

	21
	4#主变北围栏外
	5
	6.7 
	1.885 

	22
	4#主变东围栏外
	10
	28.0 
	0.800 

	23
	
	15
	12.0 
	0.501 

	24
	
	20
	4.3 
	0.403 

	25
	
	25
	1.9 
	0.319 

	26
	
	30
	1.4 
	0.281 

	27
	
	35
	1.6 
	0.249 

	28
	
	40
	2.4 
	0.253 

	29
	
	45
	1.7 
	0.232 

	30
	
	50
	1.7 
	0.241 

	31
	110kV综保室和GIS室东墙外
	5
	5.7 
	0.462 

	32
	110kV综保室和GIS室南墙外
	5
	1.4 
	0.326 

	33
	110kV综保室和GIS室西墙外
	5
	0.9 
	0.161 

	34
	110kV综保室和GIS室北墙外
	5
	1.0 
	0.107 

	35
	电缆管廊中心线 
	0
	1.6 
	0.350 

	36
	电缆管廊边缘北侧
	0
	2.5 
	0.478 

	37
	
	1
	1.3 
	0.593 

	38
	
	2
	0.4 
	0.659 

	39
	
	3
	0.5 
	0.666 

	40
	
	4
	0.5 
	0.618 

	41
	
	5
	1.0 
	0.541 

	42
	电缆管廊边缘南侧
	0
	0.3 
	0.271 

	43
	
	1
	0.4 
	0.205 

	44
	
	2
	0.4 
	0.149 

	45
	
	3
	0.4 
	0.111 

	46
	
	4
	0.4 
	0.096 

	47
	
	5
	0.3 
	0.086 

	48
	主厂房北侧1m处
	/
	5.6 
	1.298 

	49
	化验楼和化水车间南侧1m处
	/
	0.4 
	0.254 

	50
	综合办公楼南侧1m处
	/
	0.4 
	0.137 

	51
	综合办公楼东侧1m处
	/
	0.6 
	0.254 

	52
	洗车房南侧1m处
	/
	0.9 
	0.100 


经检测，各变压器四周及110kV配电装置四周、厂区内地下电缆管廊两侧边缘各外延5m处、升压站周边30m范围内电磁敏感目标处工频电场强度最大值为271.4V/m ，满足根据《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频率 50Hz的电场强度控制限值：4kV/m 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工频磁感应强度最大值为7.898μT ，均满足根据《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频率 50Hz 的磁感应强度控制限值：100µT 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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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 环 境 监 测
	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
监测因子：等效连续 A  声级(Leq) ，单位：dB（A）。
监测频率：昼间、夜间各监测一次。

	
	监测方法及监测布点
（1）监测方法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2）监测布点
在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公司四侧厂界各设置 1  个监测点位，共 4  个监测点位。
监测布点示意图见附图 6。

	
	监测单位、监测时间、监测环境条件
（1）监测单位：唐山市唐群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2）监测时间：2023  年12月15日。
（3）监测环境条件：
天气：晴；风速1.4~1.8m/s；温度：-7~-3℃； 相对湿度：41%~48% 

	
	监测仪器及工况
（1）监测仪器
声级计AWA5661（检定有效期至 2024 年 09 月12 日）、 声校准器AWA6221A（检定有效期至 2024年 09月 12日）。
（2）监测工况
监测期间属于采暖季，工程已运行。




13


	声环境监测
	监测结果分析
	序号
	检测点位
	昼间(dB(A))
	夜间 (dB(A))

	1
	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公司厂界东侧
	52.5
	48.4

	2
	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公司厂界南侧
	52.0
	48.0

	3
	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公司厂界西侧
	49.2
	47.9

	4
	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公司厂界北侧
	55.7
	50.1


经检测，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公司厂界昼间噪声值在49.2~55.7dB(A)之间，夜间噪声值在47.9~50.1dB(A)之间，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3类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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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环境影响调查

	施工期：

	生态影响：
本项目已经建成运行。在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公司内部建设，不新增永久占地，不涉及珍稀野生动植物和水生生物，建设未改变当地地形地貌和自然植被。 根据《关于发布<河北省生态保护红线>的通知》 （河北省人民政府，冀政字[2018]23 号，本项目未涉及河北省生态保护红线。

	污染影响：
本项目已经建成运行。
1 、施工噪声：经调查，施工单位施工期间严格遵守相关规定，自律、文明施工，合理安排施工时间
2 、施工扬尘：经调查，施工期间采取了施工场地地面硬化、施工场地洒水、喷淋、喷雾降尘等措施，有效降低扬尘的产生
3 、施工废水和生活污水：施工时现场如厕问题利用周边旱厕进行处置，产生的少量生活盥洗水就地泼洒抑尘，设置车辆冲洗水和水泥构件养护用水的沉淀处理设施，车辆冲洗水和水泥构件养护用水经沉淀处理后全部回用
4 、固体废弃物：施工期产生的废砖、废混凝土块等建筑垃圾运至当地城建部门指定的地点处理，工程各段的土方部分用于回填，多余土方部分用于临近区域的土地平整，剩余部分运至城建部门指定的地点处理，项目未涉及临时占地，永久占地范围内非硬即绿。

	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期：

	生态影响：
经调查，本项目位于工业园区现有厂区内，厂区内地面非硬即绿，因此不会对区域生态环境产生明显影响。

	污染环境：
1、废水
项目不产生生产废水，不新增劳动定员，故不会新增生产生活废水。
2、噪声
经检测 ，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公司厂界昼 间 噪声值在49.2~55.7dB(A)之间，夜间噪声值在 47.9~50.1dB(A)之间，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3类区标准。
3、电磁辐射
本项目通过合理设计、布置升压站内电气元器件降低对周边环境影响。
经检测，各变压器四周及110kV配电装置四周、厂区内地下电缆管廊两侧边缘各外延5m处、升压站周边30m范围内电磁敏感目标处工频电场强度最大值为 271.4V/m ，满足根据《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的频率 50Hz 的电场强度控制限值：4kV/m 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
工频磁感应强度最大值为7.898μT ，均满足根据《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频率 50Hz 的磁感应强度控制限值：100µT 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
4、固体废物
废变压器油交由有废变压器油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其运输由有相关危废运输资质的单位承担，调查期间没有事故油产生；废铅蓄电池即产即清，由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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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环境管理及监测计划

	环境管理机构设置：
（1）施工期环境管理
施工期间采取了施工场地地面硬化、施工场地洒水、喷淋、喷雾降尘等措施，有效降低扬尘的产生；建设单位对施工期间工地的噪声管理合理，并且施工单位施工期间严格遵守相关规定，自律、文明施工，合理安排施工时间；施工时现场如厕问题利用周边旱厕进行处置，产生的少量生活盥洗水就地泼洒抑尘，设置车辆冲洗水和水泥构件养护用水的沉淀处理设施，车辆冲洗水和水泥构件养护用水经沉淀处理后全部回用；施工期产生的废砖、废混凝土块等建筑垃圾运至当地城建部门指定的地点处理，工程各段的土方部分用于回填，多余土方部分用于临近区域的土地平整，剩余部分运至城建部门指定的地点处理，项目未涉及临时占地，永久占地范围内非硬即绿。
项目施工期间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要求进行施工，施工期未收到相关投诉举报。
（2）环境保护调试期环境管理
配备了相应的环保管理人员。制定了环境管理监督计划，定期进行了巡查:对变电站周边出现新建敏感点后做好了记录,并告知其不可在电力设施保护范围内新建环境敏感性建筑: 针对可能出现的群众投诉问题，指定专人负责跟踪处理并与当地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保持了良好的沟通。

	环境监测计划落实情况及环境保护档案管理情况
（1）环境监测计划落实情况
本工程在竣工环境保护阶段，已由验收调查单位对本项目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及噪声进行了验收监测；后期将按照环境保护部门的相关要求定期监测。
（2）环境保护档案管理情况
公司对项目环保资料统一进行了整理并归档。经调查，项目设备安装、调试、环评等阶段的环保资料及相关批复文件均已统一归档成册，并安排专人负责管理。

	环境管理状况分析
在运行期做好环境保护设施的维护和运行管理，加强巡查和检查，保障发挥环境保护作用。定期开展环境监测，确保电磁、噪声符合 GB8702-2014、GB12348-2008 等国家标准要求，并及时解决公众合理的环境保护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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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结论与建议
	调查结论：
1 、工程建设过程
本项目隶属于河北玉田热电联产项目（一期），2018 年4 月25 日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意建设该项目，核准文号：冀发改能源[2018]559 号。
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公司于 2018年12月18日完成对河北玉田热电联产项目（一期）的初步设计评审。2019 年 3月 18 日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对《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公司河北玉田热电联产项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批复，批复文号：（冀环环评[2019]165号）。河北玉田热电联产项目（一期）于 2019 年 3月开工建设，于 2023 年2月投入试运行。2023年 5 月 8 日通过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公司升压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23 年10月9日由唐山市行政审批局进行批复，批准文号：唐审环保辐字【2023】34 号。
2、工程建设内容
本工程建设内容为新建一座主变总容量为1x20MVA+3x40MVA 的110kV 升压站，由于1#主变压器是为企业提供蒸汽时使用，目前暂无企业向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公司购置使用蒸汽，所以1#主变压器暂未运行。
本项目的实际总投资1095万元，环保投资20万元，环保投资占投资比例 1.8%。
3、工程变动情况
通过查阅工程设计、施工资料，经现场调查，本项目1#主变压器是为企业提供蒸汽时使用，目前暂无企业向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公司购置使用蒸汽，所以1#主变压器暂未运行，不在本次验收范围内，且此变动不属于《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辐射[2016]84 号）中界定的重大变动项，所以本项目不涉及重大变动的情况。
4、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本项目施工和运行各项环保措施均已按环评报告表及批复要求落实，验收监测结果表明电磁环境和声环境可以满足各项标准限值要求，环保措施有效。
5、环境影响调查
（1）生态环境调查
本项目位于工业园区现有厂区内，厂区内地面非硬即绿，因此不会对区域生态环境产生明显影响。
（2）电磁环境影响
监测期间，各变压器四周及110kV配电装置四周、厂区内地下电缆管廊两侧边缘各外延5m处、升压站周边30m范围内电磁敏感目标处工频电场强度最大值为 271.4V/m ，满足根据《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频率 50Hz 的电场强度控制限值：4kV/m 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
工频磁感应强度最大值为7.898μT ，均满足根据《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频率 50Hz 的磁感应强度控制限值：100µT 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
（3）声环境影响
本项目噪声主要为变压器等设备产生的噪声，选用低噪声设备，基础减振，等降噪措施。经检测，玉田春宇热电有限公司四周厂界昼间噪声值在 49.2dB(A)~55.7dB(A)之间，夜间噪声值在47.9dB(A)~50.1dB(A)之间，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排放要求。
（4）水环境影响
项目不产生生产废水，不新增劳动定员，故不会新增生产生活废水。
（5）固废
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废变压器油，设置事故油池。变压器油产生的事故油先到贮油池后通过排油管道引入事故油池，事故池、贮油池为地下式钢筋混凝土结构，并进行防渗处理。废变压器油交由有废变压器油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其运输由有相关危废运输资质的单位承担；废铅蓄电池即产即清，由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调查期间没有事故油产生。
（6）综合结论
综上所述，玉田县春宇热电有限公司升压站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基本落实了环境文件及其批复文件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和要求， 在施工和运行期已采取的生态保护、污染防治措施有效，工频电磁场符合相应标准限值要求，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规定，已具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建议：
1、加强固体废物管理，做好管理记录。
2、加强环境保护管理，定期维护环保设施，做到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定期对事故油池的完好情况进行检查，确保无渗漏、无溢流。
3 、加强企业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树立良好的企业环境保护形象；
4 、加强对变电站周围群众的电力保护和环境保护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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